
抄 本
檔 號 ：

保存年限：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
電話：（02)23618-577.

受文者：内政部等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6年5月21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一字第0960010711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 附件：如文

t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林絨等 3人聲請解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第37條第1項有違憲疑義乙案，需暸解說明欄所列事項疑義， 

請 貴 部 惠 示 意 見 ，並請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20日内惠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

說 明 ：

jT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目的為何？其目 

的是否為保障視覺障礙者之工作權，亦或兼有其他之目的？

三 、 現行法制中，是否尚有其他保障視覺障礙者工作權之法令規 

定？

四 、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1項所稱之『按摩業』意涵為何？

^ 實務上如何認定是否從事按摩業，有何標準可循？

、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1項 「視覺障礙者始得從事按 

摩業」規定之下，視覺障礙者目前就業情形，以及從事按摩 

業之比例如何？該規定對視覺障礙者工作權之保障成效如何？

六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37條第1項之規定，排除非視覺障礙者 

從事按摩業，對其為差別對待之理由及合理基礎為何？此一 

限制對於非視覺障礙者工作權之保障，是否合於憲法第七條 

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近年來因違反該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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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處罰之情形，以及相關處罰數據及案件類型統計資料如 

七 、I 附 林 絨 等 3人聲請書乙份。

正本：内政部 

副本.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郵 寄 ：内政部 

f  紙本遞送：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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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期限：

内 政 部 函
機關地址：100臺北市徐州路5號

聯絡人：魏子容

電話：02-23565493

傳 真 •• 02-23976857

電子信箱：moill67@moi.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6年6月7 曰 

發文字號：台内社字第096008361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說明（09620D0033422-l.xls、09620D0033422-2.pdf)

主旨：為貴院大法官審理林 .絨等 3人聲請解釋身心障礙者保 

護法第37條第1項有違蕙疑義乙案，本部意見復如說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貴 秘 書 長 96年5月21日秘台大一字第0960010711號函
〇

二 、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7條第1項規定略 

以 ：「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但醫護 

人員以按摩為病患治療者，不在此限。」其立法目的係在 
保障視障者工作之權益，在推動身心障礙者就業，視覺障 

礙者就業較為困難，職種也有待開拓，目前按摩業為視障 

者足以擔任之就業職種之一，為保障及維護視障者之就業

權 益 ，故於本法第37條中規定，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〇

三 、 現行法制中有關保障視覺障礙者工作權之法令，除本法第 

37條 、第65條 外 ，另依據該條文授權訂定之相關辦法有「 

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彳、「視覺障 

礙者從事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 、 視覺障礙者 

就業基金管理及運用辦法」 、「視覺障礙者就業基金補助 

示範按摩中心（院）要點」等 ，以落實並保障視覺障礙者 

就業權益。、

四 、 有關本法第37條第1項所稱「按摩業」之意涵，依據視覺
第 1 頁 共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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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從事按摩業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按 

摩業之手技，包括：輕 擦 、揉捏、指壓、叩打、震顫、曲 

手 、運動及其他特殊手技。」另同辦法第5條規定：從事 

按摩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依本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者。

(二） 經按摩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

(三) 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

五 、 有關我國視覺障礙者之就業情形，相關統計資料說明如下

(一）依本部統計，截至95年12月底止，我國經鑑定領有手冊 

之視覺障礙者人口數有5萬1,759人 ，其中15歲至64歲有 

2萬3501人 ，占視覺障礙人口數45.4% ; 又依據92年身 

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詳附件一） ，$ 覺障 
礙者就業人口約有3, 969人> 占15歲至64歲視覺障礙人 

口 16. 8 9 % 。

'/(二)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之統計，截至95年12 

月底止已核發丙級按摩技術士證2，963張 ，乙級按摩技

術士證369張 ，合計丙級加乙級按摩技術士證有3, 332張
〇

1/(三）另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統計，截至95年12月底止，歷 

年核發之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累計3, 077張 ，理療技 

術士執業許可證累計199張 ，合計核發3, 276張執業許可 

證 （詳附件二） 。故全國從事按摩之視覺障礙者約占所 

有視覺障礙就業人口約8 3 %  (3276+3969x100 =  82. 5 %  

) ，顯見按摩業已成為視覺障礙者就業之重要職種。

六 、 憲法第7條所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 

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旨在保障人民在 

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 

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的，而為不同之規範。身心障礙者由 

於其生理或心理上之障礙，導致生活、就學、就業等方面 

產生限制，如未經立法加以保障則可能使身心障礙者更陷 

於不平等之地位或受到不合理之對待，故本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非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其所為差別對待之 

理由在於確保視覺障礙者有一合於能力且可從事之就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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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在法律之保障下使其於就業職場中不因其視覺障礙而 

失去謀生能力與工作機會。此乃考量保障身心障礙者基本

權益所採之必要措施，與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並無牴觸
〇

七 、承上，非視覺障礙者雖不得從事本法第37條第1項之按摩 

業 ，惟為兼具醫療行為必須之按摩而定有但書之除外規定 

，以兼顧公益之目的；此外，非視覺障礙者之工作職種多 

元 、就業機會較視覺障礙者多，不因不得從事按摩業而致 

使其生活無以為繼，故並未妨害非視覺障礙者之工作權。 

前開規定係為達成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增加視障者就業 

職種以整體提升國家勞動力及產能之公共利益，所採取之 

合理與必要手段，與憲法第23條規定之比例原則，尚無牴 

觸 。

、復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統計，95年度共計進行j h去從事 

按摩稽查1903件 ，實際處分數計1307件 ，訴願案件數計30

件 ^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4號]

副本：本部法規委員會、社會司



適用電子交換：第 一 類 （不加密）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檔 號 ： 

保存年限：

函 （稿 ）

笨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
電話：（02)2361-8577轉440

受文者 y

發文日期： 树 忍 、 & 

發文字號：紅 ，漆 ， 。丨”〈等

速 別 ：普4  7 丨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無

圓哪圓1111

主旨：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林絨等 3人聲請解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第37條第1項（現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6條第1項）有違 

憲疑義乙案，需暸解說明欄二至五所列事項疑義，請 貴 局  

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10曰内惠覆，俾供本院大法官審理聲請 

解釋案件時參考，請 查 照 。

說明：

一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截至目前為止，我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功能障礙者人 

口數為何？其佔全國人口數及身心障礙者人口數各多少百分 

比？

三 、 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核發按摩技術士證及按摩（理療）技術士執 

業許可證之程序及標準為何？最近10年各年度所已核發之數 

目為何？

四 、 最近10年全國各年度所進行之非法從事按摩稽查件數為何？ 

相關處罰數據及統計資料為何？

五 、 上開各統計資料，如依視覺功能障礙之輕重程度、年齡、性 

別 、地域及就業情形等標準而區分，其狀況各為何？

正 本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校對 . 監印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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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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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

發文方式：電子交換（第一類，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函

地 址 ：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號5樓
聯絡方I ! :承辦人李璟禎 
電話 02-85902534 
電子信箱 d7100016@evta.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9月18曰 

發文字號：勞職特字第097051210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說明四

^ 主旨：有關貴處函請協助提供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服務業相關資 

料 ，俾利審理人民聲請釋憲乙案，請 查 照 。

一 、 復 貴 處 97年8月18日處大一字第0970017753號函。

二 、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於96年7月11日奉總統令修正公布為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按摩業主管機關由内政部改隸本會。 

已就所詢彙整内政部及本會中部辦公室資料如附件。

三 、 經内政部以97年9月3日台内社字第0970140291號函復91年至 

96年間非法按摩稽查及處分資料後，電詢暸解該部91年以前 

相關資料已流失且當時未做資料分析；本會中部辦公室因受 

理按摩技術士證報檢時未登錄身心障礙者障礙程度及就業狀 

況 ，故無法提供完整分析資料。

四 、 所詢各事項彙整内政部及本會中部辦公室資料如附件供參。

正 本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副本：本會職業訓練局（身心障礙者就業訓練組）

說 明 ：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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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 6條第1 項相關數據資料：

97.9月勞委會彙整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我國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視覺功能障礙者人口數為何？ 

其佔全國人口數及身心障礙者人口數各百分比？

答 ：依内政部統計處資料截至9 7年 6 月 止 ，全國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者計 

1 0 2萬 7, 0 4 1人 ，視覺功能障礙者計 5 萬 4,888人 ，占全國身心障礙 

人口 5. 34%(詳如後附）。

◎對視覺功能障礙者核發按摩技術士證及按摩（理療 )技術士執業許可證之 

程序及標準為何？最 近 1 0年各年度所已核發之數目為何？

答 ：

一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術士技能檢定核發「按摩」職 類 乙 、丙級技術士 

證之程序及標準，說 明 如 下 ：

(一） 報 檢 資 格 ：「按摩」職類係針對視覺障礙者之技能檢定，應檢資格除 

應為視覺障礙合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取得身心障礙者手冊 

外 ，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 1 )  丙 級 ：年 滿 1 5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 2 )  乙 級 ：

1. 取得按摩丙級技術士證後，從事按摩工作 3 年以上者。

2. 取得按摩丙級技術士證，且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3. 接受按摩學術科專業訓練時數累計1，6 0 0小 時 以 上 ，且高級中等 

學校畢業者。

4. 持 有 「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並從事按摩工作 6 年以上者。

(二) 術科測試技能内涵如下：

(1)丙 級 ：

1.丙級術科測試試題共計1 5題 ，其中包括基本手法 7 題 ，局部按摩 

8 題 ，應檢人於測試當日抽定基本手法1 題 、局部按摩 2 題參加檢



定 ，每題均由 2 位監評人員接受臨床測試，每題測試時間為1 0分

鐘 。

2.評分項目包含：能否依序運用正確的手法？能否在正確的部位運 

作 ？能否施力適當運作流利？有否真實效應？等 4 項 ，每項權重 

為 2 5 % ，給分參考標準分優、良 、可 、尚 可 、差 等 5 級 距 。

(2)乙 級 ：

1. 乙級術科測試試題共計4 0題 ，應檢人於測試當日抽定任2 題 ，每 

題分別由 2 位監評人員輪流臨床測試，每題測試時間為2 0 分 鐘 。

2. 評分項目包含：依序運作和運用各正確手法。能在正確的部位、 

經絡路線和穴位運作。有否真實的效應？依試題口述相關内容等 

4 項 ，每項權重為 2 5 % ，給分參考標準分優、良 、可 、尚 可 、差 

等 5 級 距 。

(三）合 格 標 準 ：

( 1 )  「按摩」職類技能檢定分學科測試及術科測試。學科測試採筆試之 

測驗題方式，測試成績 6 0 分為及格。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以 6 0 分 

為 及 格 。依 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射 」第 1 0條 規 定 ， 

學科測試成績及術科測試測試成績及€者為檢定合格。

( 2 )  另 依 據 「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 4 7條 規 定 ，技能檢定合 

格 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給技術士證。

二 、按摩技術士執業許可證申請之程序及標準，說 明 如 下 ：

「視覺功能障礙者從事按摩或理療按摩資格認定及管理辦法」由本會、 

内政部及行政院衛生署於9 7年 3 月 5 日會銜發布，依該辦法第 6 - 7條 

規定：

(1)第 6 條：從事按摩工作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當 

地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按摩執業許可證後，始 得 執 業 ：

一 、 國民身分證及依本法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二 、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按摩技術士證。



三 、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出具之三個月 

内健康檢查證明。

四 、 本人三個月内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三張。

(2)第 7 條：從事理療按摩工作之視覺功能障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當地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理療按摩執業許可證後，始得執業：

一 、 國民身分證及依本法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二 、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乙級按摩技術士證。

三 、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學校修習理療按摩相關專業技術領 

得之證書，或參加政府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之理療按摩 

專業訓練領得之證書。

四 、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出具之三個月 

内健康檢查證明。

五 、 本人三個月内一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三張。

三 、（1)依本會中部辦公室提供之資料近1 0年(87-97年間）按摩技術士證 

計核 發 2, 0 7 1張 。（詳 如 附 表 1)

(2)依本會及内政部統計之按摩執業許可證計 3, 8 6 5張 。（詳如附表 2)

◎ 最 近 1 0年全國各年度所進行之非法從事按摩稽查件數為何?相關處罰數  

據及統計資料為何？

答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於9 6年 7 月 1 1 日奉總統公布修正為身心障礙者 

權 益 保 障 法 ，按摩業主管機關由内政部改隸本會，相關數據如下：

(1) 内政部 9 1年以前相關按摩業統計資料因電腦資訊更新已流失，僅 

提 供 9 1 年 至 9 6年 6 月底止統計結果。

(2) 9 6年 7 月 至 9 7年 6 月間由本會統計。

(3) 合 計 9 1年 至 9 7年 6 月非法按摩稽查件數8, 66 0件 ;處分件數 7, 633 

件 ，處分機率約占8 8 %。（詳如附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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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各統計資料，如依視覺功能障礙者之輕重程度、年 齡 、性 別 、地 

域及就業情形等標準而區分，其狀況各為何？

答 ：（一）因按摩技術士證報檢時，相關分析資料(如障礙別、就業狀況)本 

會中辦皆未登錄，故資料取得不易。僅就各年份各縣市近1 0年核 

發按摩技術士證之地域、性 別 、年齡區分如下：（附 表 1)

縣市別
年份 性別 年齡

87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如年 95年 郎年 97年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M 歲30-45*M 歲
(it)歲以 
1- 合計

台北市 42 36 44 44 47 49 62 38 33 31 15 441 283 158 441 162 175 102 2 441
咼 雄 1 6 3 15 10 19 19 20 9 14 10 132 86 4 6 132 58 5 0 22 2 132

基隆市 2 3 2 8 8 5 11 2 9 1 2 53 32 21 53 17 21 14 1 53

合北縣 16 23 20 20 28 40 39 33 20 30 10 279 190 89 279 105 106 64 4 219

桃園縣 8 6 5 3 4 1 27 7 25 18 3 113 78 35 113 47 32 32 2 113

新竹縣 1 2 4 0 1 11 1 1 3 2 1 27 24 3 27 15 6 6 0 27

新竹市 3 6 5 0 7 5 8 1 1 2 7 51 33 18 51 15 25 10 1 51

苗栗縣 3 2 0 1 3 3 1 18 5 3 4 49 37 12 49 2 6 11 11 1 49

合中縣 8 8 9 21 13 18 15 17 9 11 1 136 90 46 136 92 34 10 0 136

合中市 3 8 4 7 5 7 14 18 15 16 4 101 58 43 101 50 41 9 1 101

南投縣 2 2 6 12 6 12 2 3 2 5 1 53 42 11 53 23 16 14 0 53

彰化縣 3 3 3 11 15 1 13 13 7 1 3 85 58 21 85 37 34 13 1 85

雲林縣 2 0 1 3 2 4 15 11 2 1 0 47 35 12 47 21 11 9 0 47

M 縣 0 5 1 0 4 4 0 2 1 1 1 25 17 8 25 10 12 3 0 25

嘉義市 1 0 0 2 1 1 11 4 2 4 0 26 18 8 26 6 11 9 0 26

台南縣 2 4 6 5 6 12 12 4 5 16 3 75 51 24 75 32 27 16 0 15

合南1 4 3 9 3 8 6 9 2 4 3 3 54 38 18 54 22 24 8 0 54

南雄縣 0 9 5 13 9 14 22 9 7 11 3 102 69 33 102 55 35 11 1 102

屏東縣 1 9 6 1 3 12 11 13 12 13 9 9 0 64 26 90 29 31 30 0 90

宜蘭縣 3 1 4 6 2 6 8 8 9 3 1 63 41 22 63 35 14 13 1 63

花遠縣 1 3 1 9 4 5 10 2 1 2 0 38 25 13 38 14 17 7 0 38

合東縣 0 0 2 0 3 5 4 3 3 0 3 23 17 6 23 9 8 6 0 23

澎湖縣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0 1 1 0 0 0 1

金門縣 0 2 0 0 0 1 0 0 0 0 0 3 2 1 3 1 2 0 0 3

連江縣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1 1 0 1 0 0 ]

總計 112 112 148 140 184 253 322 230 190 207 96 2071 1389 682 2071 874 7 5 0 4 30 17 2071



(二)按摩執業許可證核發數如下：（附表2)

縣市別

單位

合計
總計内政部（96年6月 

止）累計核發張數

各縣市政府（96年 

7月至97年6月）核 

發張數

按摩 理療 按摩 理療 按摩 理療

台北市 1106 71 44 0 1150 71 1221
南雄市 392 19 15 0 407 19 426
基隆市 123 4 1 0 124 4 128
台北縣 323 4 48 0 371 4 375
桃園縣 123 8 16 0 139 8 147
新竹縣 12 0 1 0 13 0 13
新竹市 61 2 8 0 69 2 71
苗栗縣 30 2 0 0 30 2 32
台中縣 149 12 65 0 214 12 226
台中市 195 14 92 10 287 24 311
南投縣 53 7 0 0 53 7 60
彰化縣 112 5 0 1 112 6 118
雲林縣 16 1 1 0 17 1 18
嘉義縣 8 1 0 0 8 1 9
嘉義市 52 4 2 0 54 4 58
台南縣 52 7 17 1 69 8 77
台南市 145 10 2 0 147 10 157
南雄縣 59 20 23 0 82 20 102
屏東縣 112 6 10 0 122 6 128
宜籣縣 95 13 0 0 95 13 108
花蓬縣 63 0 0 0 63 0 63
台東縣 8 0 0 0 8 0 8
彰湖縣 8 0 0 0 8 0 8
金門縣 0 0 0 0 0 0 0
連江縣 0 0 0 1 0 1 1
總計 3297 210 345 13 3642 223 3865



(二）非法按摩稽查件數：9 2年至9 7年 6 月（附表 3)

縣市別/年份 92-94 95 96 97(1-6月） 總計 百分比

台北市 771 526 480 229 2006 23%

向雄市 409 268 292 23 992 11%

基隆市 135 48 3 4 190 2%

台北縣 465 435 361 225 1486 17%

桃園縣 231 19 27 53 330 4%

新竹縣 89 28 26 6 149 2%

新竹市 17 0 8 6 31 0 %

苗栗縣 34 21 73 72 200 2%

台中縣 41 33 2 18 94 1%

台中市 465 182 218 103 968 11%

南投縣 6 1 31 20 58 1%

彰化縣 18 8 0 0 26 0%

雲林縣 28 16 3 0 47 1%

嘉義縣 0 4 35 1 40 0 %

嘉義市 55 67 64 28 214 2%

台南縣 55 56 22 0 133 2%

台南市 450 81 97 39 667 8%

南雄縣 126 72 275 190 663 8%

屏東縣 13 6 0 0 19 0%

宜蘭縣 152 30 57 24 263 3%

花蓮縣 44 0 0 3 47 1%

台東縣 25 2 0 0 27 0%

澎湖縣 5 0 0 0 5 0%

金門縣 0 0 5 0 5 0%

連江縣 0 0 0 0 0 0%

總計 3634 1903 2079 1044 86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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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法按摩處分件數：9 1 年 至 9 7年 6 (附表 4)

縣市別 91 92-94 95 96 97(1-6 月） 總計 百分比

台北市 67 176 101 62 33 439 6%

向雄市 63 280 414 107 122 986 13%

基隆市 10 41 12 0 4 67 1%

台北縣 202 217 136 107 128 790 10%

桃園縣 112 225 69 33 128 567 7%

新竹縣 68 16 28 27 5 144 2%

新竹市 2 0 2 0 2 6 0%

苗栗縣 0 7 4 3 0 14 0%

台中縣 5 13 0 12 12 42 1%

台中市 95 212 59 31 16 413 5%

南投縣 2 6 1 0 0 9 0%

彰化縣 58 19 1 0 0 78 1%

雲林縣 0 35 37 9 2 83 1%

嘉義縣 10 0 4 0 0 14 0%

嘉義市 24 49 67 48 6 194 3%

台南縣 5 55 0 30 37 127 2%

台南市 730 1386 231 129 33 2509 33%

雨雄縣 120 149 133 77 525 1004 13%

屏東縣 1 10 6 1 5 23 0%

宜蘭縣 24 44 0 11 4 83 1%

花蓮縣 1 0 0 0 2 3 0%

台東縣 7 19 2 0 0 28 0%

>彭湖縣 0 6 0 0 0 6 0%

金門縣 4 0 0 0 0 4 0%

連江縣 0 0 0 0 0 0 0%

總計 1610 2965 1307 687 1064 763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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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統 計 通 報
九十七年第三十四週

97年6月底身心障礙者人數統計 内政部統計處

 ̂ ◎ 本 （9 7 )年 6 月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已達102.7萬人，較 9 6年同期增加2 萬 6 千人或 

增 2.6% ;身心障礙者占總人口比率為4 . 5 %，續呈逐年上升趨勢。

.◎身心障礙人口以肢體障礙者占38.9%最多，聽覺機能障礙者占10.7%次之。與 96年同期 

'/■ 比較，身心障礙者人數以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增加6,245人最多，慢性精神病患者增加 

/ 4,261人次之。若就增幅觀察，以失智症者較96年同期增加13.8%最高，值得各界重視。

◎身心障礙等級以輕度障礙者占36.1%最多，中度障礙者占34.3%次之。近年來輕度障礙者 

所占比率呈快速增加趨勢，中、重度障礙者比率反趨減少。

◎各縣市身心障礙者占其總人口之比率以臺東縣8.5%最高，雲林縣7.9%次之，花蓮縣7.6% 

居第三。

一 、 截至97年6月底止，(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計有1,027,041人 

較96年同期增加2.63% ;身心障礙者占總人口之比率為4.47%，較96年同期增加0.10個百分 

點 ，續呈逐年增加趨勢。

(一) 按性別分：男性593,022人占5 7 . 7 4 %，女性434,019人占42.26% ;男性身心障礙人口比率為 

5 . 1 1 %，高於女性之3 . 8 1 %。

(二) 按障礙類別分：以肢體障礙者399,883人占3 8 . 9 4 %最多，聽覺機能障礙者109,898人占10.70 

% 次之，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106,511人占1 0 .37%居第三，餘依序為多重障礙者、慢性精 

神病患者、智能障礙者、視覺障礙者、失智症者、聲音或語言機能障礙者等；身心障礙者 

總人數較96年同期增加26,312人 ，其中以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增加6 3 4 5人最多，慢性精神

" 病患者增加4,261人次之，聽覺機能障礙者增加3,726人居第三。若以增幅觀察，失智症者

較96年同期增加13.79%最高，值得各界重視。

: (三 )按縣市別分：以臺北縣124,838人占12.1 6 %最多，臺北市115,623人占11.26%次之，桃園縣

- 69,802人占6 . 8 0 %居第三。

； (四)縣市別身心障礙者占總人 口 比 率 ：以臺東縣8 . 4 9 %最高，雲林縣7 . 9 1 %次之，花蓮縣7.55

； . % 居第三；而以臺北縣3 . 2 8 %最低，新竹市3 . 3 7 %次低，臺中市3 . 4 4 %居第三低。

二 、 身心障礙等級分為極重度、重度、中度及輕度等四級，其中以輕度障礙者371,226人占36.15

. % 最多，中度障礙者352324人占34.30%次之，重度障礙者、極重度障礙者分占18.26%、11.29

% 。近年來輕度障礙者所占比率呈快速增加趨勢，自95年底起首次超越中度障礙者所占比率。 

各障礙等級主要障礙類別如次：

(一) 極重度障礙者以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占4 6 . 7 0 %最多，多重障礙者占3 2 . 5 8 %次之。

(二) 重度障礙者以肢體障礙者占2 7 . 5 5 %最多，多重障礙者占19.80%次之。

(三） 中度障礙者以肢體障礙者占44.46%最多，慢性精神病患者占16.14%次之。

(四) 輕度障礙者以肢體障礙者占5 0 . 2 5 %最多，聽覺機能障礙者占16.07%次之。



表一、身心障礙者人數按性別及障礙類別分
單 位 ：人 ；％

身心障礙者占 接性別分

年 （月）底別 總 計 總人口比率 

( % ) 男性 女性
男性身心障礙 

人口比率（％)

女性身心障礙 

人口比率（％)

民國90年底 754,084 3.37 448,724 305,360 3.92 2.79

民國91年底 831,266 3.69 492,261 339,005 4.29 3.07

民國92年底 861,030 3.81 506,055 354,975 4.39 3.20

民國93年底 908,719 4.01 531,457 377,262 4.60 3.38

民國94年底 937,944 4.12 546,068 391,876 4.72 3.50

民國95年底 981,015 4.29 569,234 411,781 4.91 3.65

民國96年底 1,020,760 4.45 590,306 430,454 5.09 3.79

6月底 1,000,729 4.37 579,597 421,132 5.00 3.72

民國97年底 

6月底 1,027,041 v 4.47 593,022 434,019 5.11 3.81

較96年同期 

增減(90或百分點
2.63 ① 0.10 2.32 3.06 ① 0.11 ① 0.09

表一、身心障礙者人數按性別及障礙類別分(續）

單 位 ：人 ；％

\/
按 障 礙 類 別 分

牟(月）底別
V

視覺

障礙者

聽覺機能 

障礙者

聲音機能 

或語言機 

能障礙者

肢體

障礙者

智能

障礙者

多重

障礙者

重要器官 

失去 

功龍者

慢性精神 

病患者
失智症者

其他

障礙者

民國90年底 41,190 81,952 9,728 323,542 73,609 74,467 64,979 60,453 11,582 12,582

民國91年底 44,889 89,129 10,582 354,903 76,976 81,667 75,323 68,763 13,996 15,038

民國92年底 45,672 91,820 10,751 365,394 78,498 82,138 79,466 75,832 15,108 16,351

民國93年底 47,524 96,792 11,315 380,762 81,593 86,193 85,400 83,175 17,186 18,779

民國94年底 49,677 99,535 11,633 388,577 84,294 88,638 89,862 87,039 18,228 20,461

民國95年底 51,759 103,946 12,251 400,254 87,160 93,816 96,623 91,160 20,896 23,150

民國96年底 54,319 108,856 12,892 402,983 91,004 98,999 104,282 97,127 24,217 26,081

6月底 

民國97年底

53,053 106,172 12,580 402,038 89,323 96,164 100,266 94,289 22,246 24,598

6月底 54,888 109,898 12,995 399,883 92,223 99,671 106,511 98,550 25,314 27,108

較96年同期 

增 竑 蛊百公點
3.46 3.51 3.30 -0.54 3.25 3.65 6.23 4.52 13.79 10.20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

說 明 ：其他障礙包括平衡機能障礙、顏面傷殘者、植物人、自閉症者、頑性(難治性)癲癇症者'罕見疾病及其他。

附 註 ：①係較96年同期增減百分點。

表 二 、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障礙等級分
單 位 ：人 ；％

年（月）底別
人數按障礙等級分（人） 各障礙等級所占比率（％)

合計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民國9 0年底 754,084 93,453 165,838 275,628 219,165 12.39 21.99 36.55 29.06

民國9 1年底 831,266 100,536 176,465 299,523 254,742 12.09 21.23 36.03 30.65

民國9 2年底 861,030 99,044 174,386 309,623 277,977 11.50 20.25 35.96 32.28

民國9 3年底 908,719 102,469 176,417 324,553 305,280 11.28 19.41 35.72 33.59

民國9 4年底 937,944 104,266 176,891 332,473 324,314 11.12 18.86 35.45 34.58

民國9 5年底 981,015 109,883 183,292 343,111 344,729 11.20 18.68 34.98 35.14

民國9 6年底 1,020,760 115,594 188,130 351,966 365,070 11.32 18.43 34.48 35.76

6月底 1,000,729 112,888 185,350 347,506 354,985 11.28 18.52 34.73 35.47

民國9 7年底 

6月底 1,027,041 115,957 187,534 352,324 371,226 11.29 18.26 34.30 36.15

較96年同期 

增減(％)或百分點
2.63 2.72 1.18 1.39 4.58 ① 0.01 ①-0.26 (D -0.42 ① 0.67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

附 註 ：①係較％年同期增減百分點。



表三、身心障礙等級結構按障礙類別分

97年 6月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 位 ：％

障 礙 等 級 總 計
視 覺

障礙者

聽覺機能 

障礙者

聲音機能 

或語言機 

能障礙者

肢 體  

障礙者

智 能  

障礙者

多 重  

障礙者

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 

者

慢性精神 

病患者
失智症者

其他障

礙者

總計 100 . 0 0 5.34 10.70 1.27 38.94 8.98 9.70 10.37 9.60 2.46 2.64

極重度 100 . 0 0 '霞蒙 - 4.35 8.59 32.58 46.70 1.41 1.75 4.62

重度 100 . 0 0 11.41 9.33 1.94 27.55 8.91 19.80 4.99 9.53 4.92 1.60

中度 100 . 0 0 4.41 9.29 0.81 44.46 9.64 7.03 4.29 16.14 2.54 1.39

輕度 100 . 0 0 4.84 16,07 1.75 50.25 8.51 7.51 5.97 1.37 3.73

資 料 來 源 ：各 直 轄 市 、縣 （市）政 府 。

說 明 ：1•陰影格係指該障礙類別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所訂「身心障礙等級」無 歸 屬之障礙等級。

2•其他障礙者包括平衡機能障礙、顏 面 傷 殘 者 、植 物 人 、自閉症者、頑 性 （難 治 性 )癲 癇 症 者 、罕見疾病及其他。

表 四 、縣市別身心障礙者人數

______________9 7年 6 月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 位 ：人 ；％

縣市別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數

身 心 障  

礙者占  

總人口 

比 率 (％)

按障礙類別分

視 覺 、聽 

覺 、聲音 

及語言

肢體 智能 多重
重要器官 

失去功能

慢性精神 

病患

失智

症者

其他.

障礙者

總計 1,027,041 4.47 177,781 399,883 92,223 99,671 106,511 98,550 25,314 27,108

臺北縣 124,838 3.28 20,949 45,633 11,578 13,286 13,746 12,469 2,832 4,345

宜蘭縣 33,303 7.22 5,565 13,411 2,571 3,760 2,872 3,556 900 668

桃園縣 69,802 3.59 12,465 26,368 6,971 7,254 7,086 6,141 1,482 2,035

新竹縣 18,205 3.65 3,368 6,782 1,983 1,861 1,731 1,620 43 8 4 2 2

苗栗縣 28,914 5.16 5,620 11,394 2,861 3,094 2,561 2,315 543 52 6

臺中縣 64,145 4.13 10,911 24,554 7,010 6,181 6,769 6,105 1,107 1,508

彰化縣 61,692 4.70 11,050 24,542 6,148 5,923 5,834 5,236 1,549 1,410

南投縣 31,657 5.94 5,815 12,725 2,804 3,056 3,045 2,810 80 3 599

雲林縣 57,377 7.91 10,771 25,681 4,303 4,797 5,257 4,119 1,490 959

嘉義縣 37,002 6.74 6,549 15,882 3,443 2,699 3,598 3,081 1,054 6 96

臺南縣 56,328 5.10 9,736 24,676 4,831 4,605 5,774 4,381 1,323 1,002

南雄縣 53,460 4.30 8,510 21,882 4,946 4,036 5,898 5,774 1,220 1,194

屏東縣 47,500 5.36 6,963 21,590 4,242 3,836 4,550 4,546 889 884

臺東縣 19,746 8.49 2,900 9,327 1,967 1,845 1,641 1,401 309 356

花蓮縣 25,869 7.55 3,841 11,020 2,428 2,307 1,894 3,399 547 433

彰湖縣 5,778 6.24 1,177 2,421 584 45 4 44 6 505 98 93

基隆市 17,807 4.57 3,386 6,223 1,504 1,701 1,970 2,088 394 541

新竹市 13,572 3.37 2,487 4,887 1,439 1,357 1,393 1,262 27 0 4 7 7

臺中市 36,559 3.44 6,362 13,654 3,141 3,343 4,335 3,505 93 5 1,284

嘉義市 12,544 4.58 2,020 4,757 1,108 1,343 1,359 1,273 305 379

臺南市 27,845 3.63 4,611 10,763 2,367 2,679 3,515 2,498 704 708

臺北市 115,623 4.40 21,644 3 5；49 3 8,392 14,903 13,447 12,807 4,520 4,417

南雄市 62,163 4.08 9,891 24,003 5,196 5,006 7,260 7,249 1,486 2,072

金門縣 4,946 5.94 1,113 2,077 373 318 4 8 9 376 114 86

連江縣 36 6 3.68 77 138 33 27 41 34 2 14

資 料 來 源 ：直 轄 市 、縣(市 )政府。

說 明 ：其他障礙者包 括 平 衡 機 能 障 礙 、顏面傷殘者 '植 物 人 、自閉症者、頑性(難治性 )癲癇症者、罕見疾病

及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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